靜宜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97.1.21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靜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揮教育、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並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產學合作機構）合作辦理產學合作，特依據大學法第38條之精神與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靜宜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之事項，其範圍如下：

一、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產學合作及與本校智慧財產權益運用有關之事項。

第三條  產學合作應簽訂書面契約，訂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與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與資源。產學合作機構得依契約以現金、證劵交易法第六條規定之有價證劵或智慧財產權益作為經費。

三、產學合作機構如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明訂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或產品安全性產生問題時，學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相關人員如有利益衝突事項或有利益衝突之虞者，應予迴避。

五、本校應保有產學合作智慧財產之所有權益。但經本校認定得將全部或一部份歸屬於合作機構或授權使用。

六、凡須使用本校或所屬單位之名稱或標章者，應於契約訂明其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七、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第四條  產學合作事項，如涉及授與學分之案件，應經學校核准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校依整體資源辦理產學合作，以有賸餘為原則，其收入列為建教合作收入科目，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費之收支。

第六條  產學合作事項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應依本校規定辦理，其規範辦法另訂之。

前項所定敏感性科技之範圍，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頒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

第七條  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該機關相關法規之規範。

資助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資助機關認定歸屬國家所有者外，均歸屬本校所有。其研發成果之管理、運用及技術移轉等規範另訂之。

第八條  本校得將產學合作所得利益之一定比例分配予創作發明人、產學合作有功人員或其所屬單位；其分配比例及方式另訂之。

第九條  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購置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應按本校採購作業程序辦理。如於計畫完成後合作單位必須回收者，應於簽訂合約時由計畫主持人列表說明，並於填製「請購單」時在備考欄註明「奉准不列財產」字樣，本校「登錄列管」，證實委託單位將儀器設備回收後註銷。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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